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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为建立健全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机制，科学高效地做好灭火救援

工作，最大限度减少火灾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保障公

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，维护公共安全，编制本预案。

编制目的

— — 隐 患 险 于 明 火   防 范 胜 于 救 灾 — —



编制依据

— — 隐 患 险 于 明 火   防 范 胜 于 救 灾 — —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》

《山西省消防条例》《山西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《山西

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山西省火灾事故应急预案》等。



芮城县火灾事故应急指挥体系

指 挥 长：县政府分管副县长。
副指挥长：县政府办公室协管副主任，县应急局、县住建局主要负责人，县公安局主要负责人，

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。
成员单位：县委宣传部、县工科局、县公安局、县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芮城分局、县住建局、

县交通局、县交警大队、县卫健体局、县应急局、县气象局、武警中队、县消防救援大队、国网
芮城供电公司。根据火灾扑救实际情况，指挥长可抽调相关单位分管负责人为成员。

县火灾事故应急指挥部（以下简称县指挥部）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消防救援大队，办公室
主任由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兼任。



    工 作 原 则
     

报警 灭火 逃生



 现场指挥部

副指挥长：县政府协管副主任，县应急局、县住建局主要负责人，

县公安局主要负责人，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，事发地乡（镇）政

府主要负责人。

现场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、灭火救援组、专家技术组、人员疏散

组、医学救护组、社会稳定组、应急保障组、宣传报道组、环境监

测组、善后工作组等10个工作组。根据现场情况，指挥长可视情况

调整工作组、组成单位及职责，调集县直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

火灾事故处置工作。

指 挥 长：
县政府分管副县长



 灭火救援组

成员单位：县消防救援站、社会救援力量，事发地乡（镇）政府及

相关部门。

职    责：组织火情侦察，掌握火场情况，向现场指挥部提供决策建

议；制定灭火救援方案，组织开展救人、灭火、排险等应急处置工

作。

  组 长：
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

专家技术组

成员单位：根据火灾事故情况确定。

职  责：掌握、研判灾情，组织专家研究论证，为火灾扑救提

供技术支持；参与制定灭火救援方案、技术措施和安全保障措施。



人员疏散组

成员单位：县公安局、县交警大队、武警中队，事发地乡（镇）政

府及相关部门。

职   责：组织摸排、疏散、转移受火灾威胁的人员。

          组     长：
县公安局主要负责人

        

成



         成员单位：县卫健体局、县医疗集团和乡（镇）相关部门。

职   责：负责伤员救治和医疗卫生保障，调配县级医疗资源指

导援助，开展现场卫生防疫和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。

          组     长：
县卫健体局主要负责人

医学救护组



响应等级

巡查的内容

响应等级由低到高设定为四级、三级、二级、

一级四个等级。



风险防控

县消防救援大队通过社会面网格

化火灾风险防控体系，运用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“互联网+监管”

等手段，扩大监管覆盖面，提高

监管效率，防范化解重大火灾风

险。

各级政府、各相关部门及县

消防救援大队依法对社会面

火灾风险点、危险源进行辨

识、评估、监督和检查。

县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综合

协调，做好火灾风险防控

工作。



后期处置

— — 隐 患 险 于 明 火   防 范 胜 于 救 灾 — —

善后处置工作由县指挥部善后工作组负责组织，包括受害及受影响
人员妥善安置、慰问、抚恤、后续医疗救治、赔（补）偿，征用物
资和救援费用补偿，灾后恢复和重建，污染物收集、清理与处理等
事项，尽快消除事故影响，恢复正常秩序，确保社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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